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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67            证券简称：鞍重股份            公告编号：2022- 072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宜春千禾新材料有限公司 7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可能存在不能取得政府能评批复的风险提示。  

2、本次交易可能存在不能取得政府环评批复的风险提示。 

3、本次交易完成后，在相关业务、企业运营过程中，可能存在市场竞争、

经营管理风险、经营业绩不及预期等风险。 

4、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且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的事项已经过董事会审议批准。  

一、交易概述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宜春友锂

科技有限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665 万元（大写：陆佰陆拾伍万元整）收购

高安金领贸易中心（有限合伙）持有的宜春千禾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

春千禾”）45%股权，郑琳持有的宜春千禾 13%股权，吕莎持有的宜春千禾 12%

股权。公司授权管理层经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按相关规则及程序，全权

办理本次收购相关事宜。  

2022年 4 月 2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收购宜春千禾新材料有限公司 70%股权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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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股权转让方1 

2.1.1、公司名称：高安金领贸易中心（有限合伙） 

2.1.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83MA7J5B8H4L   

2.1.3、注册地址：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杨圩镇梨塘工业园 

2.1.4、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2.1.5、法定代表人：余文枫  

2.1.6、成立时间：2022年3月14日   

2.1.7、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2.1.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国内贸易代理，企业

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社会经济

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软件开发，

建筑用石加工，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1.9、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1 余文枫 60% 

2 郑翔 40% 

3 合计 100% 

高安金领贸易中心（有限合伙）与本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

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经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公开信息查询平

台查询，未发现高安金领贸易中心（有限合伙）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2 股权转让方2 

2.2.1、姓名：郑琳 

2.2.2、身份证号：36222919********** 

2.2.3、住所：江西省*************** 

2.3 股权转让方2 

2.3.1、姓名：吕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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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身份证号：42112519********** 

2.3.3、住所：湖北省************** 

前述人员与本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经查询，郑琳与吕莎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名称：宜春千禾新材料有限公司 70%股权。  

（二）交易标的权属情况：该项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等情形，不存在 

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宜

春千禾的《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

款。   

（三）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宜春千禾新材料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983MA7LE42U45 

3、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万元  

4、注册地址：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园（杨圩镇梨塘工业园）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法定代表人：郑琳 

7、成立时间：2022年 3 月 22日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选

矿，矿物洗选加工，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建筑用石加工，建筑

砌块制造，建筑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

务，耐火材料销售，矿山机械销售，新型陶瓷材料销售，稀有稀土金属冶炼，有

色金属合金销售，金银制品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

止或限制的项目）  

9、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1 高安金领贸易中心（有限合伙）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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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郑琳 13% 

3 吕莎 12% 

4 合计 100% 

 （四）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宜春千禾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由于宜春千禾于 2022年 3月 22日刚

成立，因此不存在 2021 年度财务数据。截止 2022 年 4 月 26 日，资产总额

15,188,948.50，负债总额 8,000,000.00元，净资产 7,189,948.50元。 经登录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公开信息查询平台查询，未发现宜春千禾被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  

（五）收购完成后，宜春千禾将成为公司控股孙公司，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

生变更。 

四、本次签署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股权受让方）： 宜春友锂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宜阳大道 19号都市春天 28幢 1-2层 5室 

法定代表人：何凯 

乙方 1（股权转让方）：高安金领贸易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杨圩镇梨塘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余文枫 

乙方 2（股权转让方）：郑琳 

住所：  江西省宜春市*********    

公民身份号码： 36222919************ 

乙方 3（股权转让方）：吕莎 

住所： 湖北省浠水县*********** 

公民身份号码： 42112519*********** 

（乙方 1、乙方 2 和乙方 3 本协议中合称为“乙方”；甲方、乙方及目标公司在

本协议中将合称为“各方”） 

（一） 转让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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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标的为宜春千禾 70%股权。  

（二） 转让价款  

1. 转让价款  

本次交易标的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665万元（大写：陆佰陆拾伍万元整）。。  

（三）付款安排  

1. 本协议第 3.1 条约定的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且完成标的转让登记变更、备

案，与甲方完成目标公司所有证照、印鉴及资料交接后 3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

乙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1,050,000元（大写：人民币壹佰零伍万元整），

其中向乙方 1支付股权转让对价人民币 675,000元（大写：人民币陆拾柒万伍仟

元整），向乙方 2支付股权转让对价人民币 195,000元（大写：人民币拾玖万伍

仟元整），向乙方 3支付股权转让对价人民币 180,000元（大写：人民币拾捌万

元整）。 

2． 自目标公司通过政府相关部门关于《宜春千禾新材料有限公司年选 60

万吨锂瓷石矿综合利用建设项目》能评批复后的 3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

付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2,940,000元（大写：人民币贰佰玖拾肆万元整），其中

向乙方 1支付股权转让对价人民币 1890000元（大写：人民币壹佰捌拾玖万元整），

向乙方 2支付股权转让对价人民币 546,000元（大写：人民币伍拾肆万陆仟元整），

向乙方 3支付股权转让对价人民币 504,000（大写:人民币伍拾万肆仟元整）。 

3． 自目标公司通过政府相关部门《关于宜春千禾新材料有限公司年选 60

万吨锂瓷石矿综合利用建设项目》环评批复及安全条件审查（如需）后的 30 个

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2,660,000元（大写：人民

币贰佰陆拾陆万元整），其中向乙方 1支付股权转让对价人民币 1,710,000元（大

写：人民币壹佰柒拾壹万元整），向乙方 2 支付股权转让对价人民币 494,000

元（大写：人民币肆拾玖万肆仟元整），向乙方 3支付股权转让对价人民币 456,000

元（大写：人民币肆拾伍万陆仟元整）。 

五、本次收购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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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投资是公司新能源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盈利能

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本次交易遵循了公平、公允的原则，交易标的股权的定价由双方协商确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造成重大影响。本次交易完成后，在相关业务、企业运营过程中，可能存在

市场竞争、经营管理风险、经营业绩不及预期等风险，公司将提升对子公司的管

理水平，加强风险管控。 

六、备查文件  

(一)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三) 《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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